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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诚实守信、廉洁守法、互利双赢的原则，保障双方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本公司特就合同磋商谈判和合同履行做以下承诺：
本公司承诺依法履行合同，不向贵公司员工实施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不以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名义，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等方式，给付贵公司员工财物或向贵公司人员提供包括旅游考察在内的各类利益；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如造成贵公司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为因实施上述行为给贵公司造成损失额（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损失）的三十倍。
如本公司知悉贵公司员工向本公司索要财物或其他不正当利益，本公司有义务将情况及时通知贵公司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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